选举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知
1、 [bookmark: _GoBack]在选举日必须停止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2、 各选区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实行差额选举。
3、 选举代表时，选民凭选民证和委托认可证领取选票。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派员主持。代表候选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不得主持本选区的选举，不得担任本选区的选举工作人员。
4、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病残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代写者必须按委托人的意愿填写选票。选举时，选民应亲自到投票站或选举大会会场投票。因病残不能到投票站或选举大会会场投票的选民，可以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也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流动票箱必须有三名以上工作人员（含两名以上监票人员）负责，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选民如果在投票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其他可查核的方式委托本选区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但事先须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并发给认可证。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人不得超过三人。
5、 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投票选举时，选民如同意选票上的代表候选人，就在他姓名上面的小方格内画一个“○”的符号；如不同意选票上的某一代表候选人，就在他姓名上面的小方格内画一个“×”的符号；如果要另选他人的，可在选票后面空格内写上自己要选的人的姓名，并在其姓名上面的小方格内画一个“○”的符号，只写姓名，不画“○”的无效。
6、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7、 投票结束后，选民推选出来的监票、计票人员应当立即密封票箱，送选区或者选举大会计票处集中清点选票，并将投票人数和收回的选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经监票、计票人员签字后由选区或者选举大会统一计票。
8、 选区汇总各投票站的选票数，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因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和法律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两人。另行选举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9、 各选区选举结束后，应举行选举揭晓仪式。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依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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